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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农民朋友：
至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一些农户发展基础还比较脆弱，一些农户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可能会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帮扶，容易返贫致贫。按照党中央要求，在过渡期，我们建立健全了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现将有关政策要点告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2023年芒市防止返贫监测范围为年人均纯收入8050元，与全省保持一致，且至少存在以下返贫致贫风险之一：
1.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
2.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1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
3.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
4.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
5.家里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
二、申请对象
监测对象申请以家庭为单位，原则上为农村户籍人口。
易地扶贫搬迁（含同步搬迁）等已转为城镇户籍的人口中，符合条件的可以申报；城市规划居住的“农转非”人口中，没有享受城市低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城镇相关保障政策，符合条件的可以申报；实际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为城镇户籍或集体户籍，但没有享受城市低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城镇等相关保障政策的，可以按实际共同生活人口申报。
重点是以下9类对象：
1.脱贫户特别是2020年脱贫的贫困户；
2.2022年家庭人均纯收入较低和明显减少特别是收入在当地监测范围内的农户；
3.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特别是单人户等特殊困难家庭；
4.农村低保对象特别是近两年新识别和申请低保的农户；
5.农村残疾人家庭特别是新致残和重度残疾人家庭；
6.多子女特别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在读子女较多的农户；
7.务工收入占比高且务工时间不稳定的农户；
8.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农户；
9.通过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申请过救助事项的农户。
三、监测对象识别和风险消除程序
识别程序：群众自主申报——综合分析研判——入户核实——村（居）评议公示（村民小组公开场所及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公示）——乡镇（街道）审核——县级比对审定后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
[image: Seal]    风险消除程序：村（居）提出名单——入户核实——村（居）民主评议——乡镇（街道）审核——县级审定后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内标识“风险消除”。
四、申请方法
可以本人或委托他人通过以下方式申请。
1.找干部。向所在村（社区）申请，易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向所在安置区申请；
2.打电话。拨打12317（12345）、0692—2114920电话申请；
    3.防返贫监测APP。脱贫户和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登录防返贫监测APP点击“自主申报”模块完成申报。
五、申请须知
1.如申请监测对象，需要配合我们开展入户核实，需要如实准确提供家庭和成员有关情况信息，并授权我们依法依规核查核实家庭成员的收入、财产等相关信息，经村内评议公示，由县乡逐级审核批准。
2.如已成为监测对象，我们将根据存在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从住房安全保障、饮水安全保障、健康帮扶、教育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金融帮扶、综合保障、社会帮扶等方面选择对应措施进行帮扶。
3.如家庭困难问题已经解决、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当年防止返贫监测范围，经过村级入户核实、评议公示，县级部门审核批准和公告后，将认定返贫致贫风险已经消除，此后不再进行针对性帮扶。
4.风险消除后，如家庭出现了新的困难问题，可再次提出申请。
六、原则上以下10类情形不得纳入监测对象
1.有家庭成员或户主的父母、配偶、子女为国家公职人员的。
2.有家庭成员任“村三委”干部并定期领取薪酬的。
3.购买了消费型汽车的。
4.在城镇拥有自建房或购买商品房、门面房以及其他经营用房的。
5.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公司、企业并实际开展经营活动的。
6.种植、养殖大户或雇佣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7.为享受监测对象帮扶支持，故意分户、并户，不符合监测对象识别条件的。
8.空挂户或为套取帮扶支持将户口迁入村组的空挂人口。
9.死亡人员、服刑人员、失踪人员以及与户主不共享开支或收入的人员。
10.纳入失信惩戒不符合监测对象识别条件的。

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政策，监测对象遇到的困难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自力更生，感恩奋进，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改善生活状况，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让生活更上一层楼！ 
                                               
   芒市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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